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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顶岗实习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的重要环节，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

办学理念。高职院校三年级学生在基本完成专业基础课程和教学实训课程后，到企事业单位一线直接参与

工作过程，利用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习得相应的知识，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
在顶岗实习期间，高职学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多潜在的健康风险，有些突发风险可能会改变他们的职业

发展轨迹和人生历程，对个人和家庭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1 高职生顶岗实习期两大健康风险威胁

高职三年级学生的平均年龄在 21 岁左右，正处于身体发展的黄金年龄，体格健硕精力旺盛，对疾病的

抵御能力较强，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高职学生群体在顶岗实习期间可能面临的两大潜在风险的威胁———
意外伤害和重大疾病。
1.1 意外伤害

意外伤害是指个体没有预见到且违背本人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发生的导致个人身故或残疾的现象，对定

岗实习期间的高职学生而言，意外伤害主要表现为工伤事故。《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训的工

作意见》中指出，高职高专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

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产业技术人员，是高职院

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一线工作岗位是一个带有风险性的工作岗位，工伤事故在所难免。高职生在企业一线生

产、学习，由于刚刚进入工作岗位，操作水平有限，实践经验浅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意外风险发生的概率。
2015 年每 10 万实习学生中伤亡学生人数为 72.03 人，每 10 万实习学生中受到一般性人身伤害的人数为

67.06 人，实习安全形势比较严峻。[1]

1.2 重大疾病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社会生活压力的剧增，重疾年轻化和癌症低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根据保监会

《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2006—2010）》和《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测

算，我国居民一生中患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塞等六种常见重疾比例男性为 73.87 %，女性为 68.79 %，在全

部 25 种重症中占比居高不下，在较多年龄阶段占比 60 %～90 %。在 18～23 周岁期间，男性、女性 6 大重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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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分别占 25 种重疾发病率的 77 %和 72 %～75 %，重疾死亡率男性女性分别为 25 %和 28 %左右，成为主

要的健康杀手。
2 高职生顶岗实习期可供选择的避险工具

为防范顶岗实习期间可能突发的意外伤害和健康风险，高职学生至少有三种可供选择的避险工具，每

种避险工具都有着自身的特点。
2.1 大学生医疗保险

2008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指导意见》，大学生参加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标准和政府补助标准，按照当地中小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应标准

执行。考虑到大学生的特点和实际，其门诊特大病保障范围在统筹地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规定基

础上适当予以放宽，肾透析、恶性肿瘤、精神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和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等疾病都在

保障范围内。大学生医疗保险有助于防止罹患重疾的大学生家庭因病致贫或返贫，成为大学生健康安全最

基本的保障。
2.2 高职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为了解决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的突发风险，自 2009 年以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职业院校实习责任保险相

关的政策文件。2012 年，教育部、财政部、保监会等有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全国职业学校学生实习保险示范项

目，实习责任保险得以在试点院校开始推广。学生在顶岗实习时由于未能和实习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无法要

求实习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因此为保护学生的人身权益，应以职业院校或者实习单位作为投保人，为

保险人缴纳保费。学校根据教学安排，为学生在校阶段的最后一年进行投保，也可以在顶岗实习工作期间为

学生投保，保险费用从学校经费中列支，也可以由实习单位支付，三年保费总额 39 元/人，每人责任赔偿最高

50 万元，每次事故责任最高赔偿 1 200 万元。[2]实习责任保险是“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政府推动”的公益性保

险产品。它覆盖广、保障全、理赔快、保费低，能够妥善转移和化解学生实习风险，目前为绝大多数高职实习

生所购买。
2.3 轻松筹

轻松筹是近年来较热门的慈善众筹平台，是互联网+慈善众筹的结合。个人可以利用轻松筹平台发布求

助项目，通过社会不特定人群的捐助提供资金支持，解决经济困难。这一新的筹资方式打破了面对面宣传救

助的空间限制，能为求助者高效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同时也将资金需求与资金提供方联系起来，资助者能在

平台上准确地了解资金的动向。[3]截止 2016 年 10 月，轻松筹注册用户超过一亿人，成为众多青年学子用互

联网平台获得捐助的新手段。
3 高职生顶岗实习期三大避险工具存在的问题分析

3.1 大学生医疗保险的属地原则限制与给付功能缺失

（1）属地原则限制了大学生医疗保险的报销额度。根据医疗保险的属地原则，为化解在校期间的住院和

门诊大病医疗风险，学生可以通过学校参加所处地区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来解决。但是，各地根据发展

实际设置的大学生医疗保险报销额度差异较大。笔者通过网络搜索整理出六个城市的大学生重大疾病报销

最高支付额进行了对比（见表 1），南京地区大学生医疗报销待遇最为优越。2012 年，南京某高校的一名大学

生刚入大学就患上淋巴癌，医疗花费 200 多万元，仅医保就报销了 150 多万元。而郑州、福州的大学生医保

统筹支付额与南京市差距甚远，必然导致医保支付和实际大病医疗费用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例如，白血病

的骨髓干细胞移植总费用 30 万左右，而以郑州市医保最高 6 万元的支付标准，还存在着 24 万元的差距，这

可能会严重透支一个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2）大学生医疗保险缺乏给付功能。2018 年 2 月，人社部发布了 2017 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重点考虑了重大疾病治疗药物，将治疗癌症、重性精神病、血友病等重大疾病常用药

品基本纳入药品目录或谈判药品的范围。虽然医保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但是医保不具有给

付功能，只有补偿型功能。当发生重大疾病急需大量治疗费用时，如果钱款不到位无法住院接受治疗将会失

去最佳治疗时间，因此，仅仅依靠大学生医保的不可能完全给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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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习责任保险强制性缺失与工伤补助之困

（1）高职生实习责任保险缺乏法律强制性。我国学生责任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部曲，即从最初的“三

部委联合通知”，到《职业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规定》的颁布，最后到《职业院校学生顶岗实习责任保险条

款》的出台。但是，由于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由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文件，因而《职业院校学生

顶岗实习责任保险条款》中指定的保险投保人学校或实习单位也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完全可以拒绝购买此

保险。因此，如果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出现工伤事故，就会把受伤害学生及其家庭推到孤立无援的境地。
（2）实习责任保险不能解决伤残学生的发展之困。实习责任保险虽然涵盖了《工伤保险条例》工伤部分

的全部内容，但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存在着较大差距。根据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分公司制定的

实习责任保险（表 2），除死亡外，伤残被分为十个等级，工伤死亡和一级伤残获得最高 50 万赔付，二级、三
级、四级伤残依次获得 40 万、32.5 万和 27.5 万的赔付。

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认定，一到四级伤残应该属于重度残疾。《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职工因公致残被鉴定为一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如下待遇：获得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按月获得伤残津贴；达到退休年龄的办理退休手续，停发伤残津贴，享受基本养老保险金待

遇；基本养老金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这些政策的落实充分保障了伤残职工的

生活水平，而实习生不属于企业职工，不享受企业职工伤残待遇，最高一次性支付 50 万赔偿后，就把伤残

学生的包袱扔给其家庭，加大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给即将离开学校开启职业生涯的大学生带来了不可估

量的损失。

赔付类别 赔付比例

死亡 100%

一级伤残 100%

二级伤残 80%

三级伤残 65%

四级伤残 55%

五级伤残 45%

六级伤残 25%

七级伤残 15%

八级伤残 10%

九级伤残 4%

十级伤残 1%

所属地区 报销限额

郑州市 6 万

福州市
最高 6 万

6 万～14 万（不含 14 万）统筹支付比为 30%
重庆市 12 万

青岛市 12 万

苏州市 20 万

南京市

2 万～4 万，统筹金支付 50%
4 万～6 万，统筹金支付 55%
6 万～8 万，统筹金支付 60%
8 万～10 万，统筹金支付 65%
10 万以上，统筹金支付 70%
门诊大病基本支付比例 85%

表 1 部分城市大学生重大疾病报销限额

表 2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赔付比例（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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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轻松筹平台的审核缺陷与追责困境

（1）门槛低，审核不严。2016 年，轻松筹入围民政部 13 家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名单，但这

并非意味着获得了慈善组织的身份，依然只是连接个人求助者与捐赠者的众筹平台。与传统慈善组织相比，

在轻松筹平台发起众筹的程序相对简单，即求助人发布众筹项目，提交材料，平台审核后上线，求助人在项

目募捐期结束后提现。但是，轻松筹审核项目在网络发布的过程中，并不强制要求与受助人所在的医疗机构

进行核实。而且，具体的求助金额由发布者自行设定，并且可以随时修改，实践中也不乏夸大病情，恶意提高

众筹金额，甚至直接利用虚假信息骗取资助者捐款的情况。仅 2015 年，轻松筹医疗求助项目遭到用户举报

的就有 1150 起左右，相当于每天有 3 起用户举报。[4]骗捐行为屡禁不绝，严重伤害了资助者对慈善事业的信

心，其中以“罗一笑”事件最具典型性。
（2）立法不足，追责困难。根据《平台管理方法》第十条，发布个人求助信息时应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

风险方法提示，告知信息不属于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因此，轻松筹的每一个慈善众筹项目均标明发布信息不

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轻松筹未尽审查义务保障信息真实性，也没有采取必

要的法律途径来保障捐献者的权利，而以“承担了风险方法提示义务”主张免责，推卸法律责任。
4 加强避险工具管理与改革的建议

4.1 统一大学生医保管理，推进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1）打破属地原则限制，建立统一公平的医疗体制。前已述及，在校大学生的医保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学

生通过所在学校缴纳保费并享受相应医的保待遇。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自行设

置大病医疗报销标准或封顶线，大学生重疾最低和最高支付额之间存在着几倍至十几倍的差距，影响了大

学生医保的公平性。因此，为使大学生享受可靠的健康风险保障，需要设立统一的在校大学生缴费标准，建

立统一的报销制度，

（2）借鉴法国经验，推进大学生医保制度改革。法国大学生医保分为两个险种：一个是学生社会医疗保

险，另一个是补充健康保险。前者是必须强制购买的，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是否参保取决于学生本人的意

愿。法国大学生一年的基本医保费为 165 欧元，普通的小病医疗全部报销，较大的病症按一定比例报销。如

果想获得较重疾病保障，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加 140 欧元，肿瘤、癌症等大病的药品、治疗、手术费用也能全

额报销。法国大学生医保费用有：165 欧元（基本保险），140 欧元（整个医疗过程全报，包括癌症），76 欧元（眼

睛全保，配眼镜可以免费），76 欧元（牙齿全保）。法国大学生医疗保险内容覆盖面较广，保险购买既具有强制

性又具有灵活性，可根据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状况量力而行，既满足了大学生的基本需求，提高了保险的覆盖

率，又满足了一部分学生高层次的保险需求，提升了生活的层次与品位。法国大学生医保内容的灵活性和保

障的全面性为中国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
4.2 推进实习责任险的强制性，为重残学生提供无忧保障

（1）从立法角度推进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的强制性。《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指出，“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

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
这说明强制保险必须要有法律、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目前，我国大学生实习责任保险虽然普及率较高，但

缺少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文件做后盾，也未能进入《高等教育法》，仅停留在行政规章层面上。在司法实践

中，法院的裁决一般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行政规章仅是参照适用。因此，需

要尽快修订《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从法律层面建立实习责任险制度，并在立法中明确实习责任保险

为强制责任险，从而为实习责任保险的强制化提供法律依据。[5]

（2）促进实习责任险与《工伤保险条例》的合并。德国法律规定，雇佣关系中的雇员，无论年龄、种族、性
别、收入以及是临时或长期职位，都应纳入工伤保险范畴。依据该规定，实习学生也在工伤保险范围内。英国

的实习学生权益保护也是通过雇主责任险来实现的。在该法律规定中，雇员包括正在实习的人员，因此顶岗

实习的大学生也囊括在内。[6]在法国，学生实习时与企业签订的协议需要到劳动管理部门备案，实习全程接

受劳动机关监督纠错，确保每位实习学生得到与正常劳动者同等的权利保护。[7]上述三个发达国家对实习学

生的保护都是享受与正常劳动者同等待遇，通过工伤保险体现出来。实习责任保险虽然涵盖了《工伤保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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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工伤部分的全部内容，但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存在着较大差异。只有不断推进实习责任

保险与《工伤保险条例》的合并，增加实习责任保险覆盖的范围和深度，让高职实习生享受职工同等待遇，并

建立起完善的服务监督体制，才能真正解决实习期间学生的工伤尤其是重残后的补偿问题和后续生活问题。
4.3 加强轻松筹管理的规范化，建立完善的监督体制

为了防范骗捐欺诈行为的发生，轻松筹作为慈善众筹平台，需要加强自身管理严把审核关，主动承担起

法律赋予的监管职责。虽然我国《慈善法》调整的范围仅限定于慈善组织作为主体的一系列活动，个人募捐

不在其调整范围之内，但是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慈善法》第 27 条从法律角度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广

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对利用其平台开展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的登记证书、
公开募捐资格证书进行验证”，以保证募捐信息的真实有效性。目前，轻松筹以“承担了风险防范提示义务”
为由主张免责，明显与法律精神相违背。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36 条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

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由于通过网络平

台开展众筹是一个新生事物，一方面要加以扶持，因为它能在较短时间内募集大量资金解决求助者的需求；

另一方面应该尽快完善对网络众筹平台的追责制度，依法打击欺诈行为，促进轻松筹的健康发展。
5 结束语

学生顶岗实习已成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高校学生实习中面临的责任风险也愈加突出。因

此，加强对避险工具的分析和运用对于控制风险，降低成本势在必行。当高职院校应从更新管理理念，增强

对学生顶岗实习风险的防范意识等方面着手，完善自身的管理制度设计，从而真正做到“以生为本”，为学生

实现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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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Health Risks and Risk Avoidance Tool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on-the-job Internship

WU Feng, GE Nai-qing
(Dept. of Basic Courses Teaching, Nanto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Shipping College, Nantong 226010, China)

Abstract: On-the-job internship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ivating vocational competence of higher voca－
tional students. During the internship, students may be exposed to potential risks such as accidental injuries and
major illnesses. Medical insurance, internship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easy-money-collection are the three tools
for resisting health risks, and they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s well as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respectively.
In response to existing problems, it needs to make improvement in promoting the level of medical insurance, en－
forcing internship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standardizing the management of easy-money-collection, so as to better
exert its risk avoidance func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 on-the-job internship; health risk; risk avoidance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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